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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季度报告》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应

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出席董事

１１

人。

本季度报告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报告期”是指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董事长李位民先生、财务总监吴玉祥先生和财务部部长赵青春先生声明：保证二

○

一二年第一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兖州煤业及其附属公司（“本集团” 、“集团” ）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０１，６１８，２３０，３９３ ９７，５０４，１２９，４７５ ４．２２

股东权益

（

元

）

（

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

４４，７５４，９０２，７０８ ４２，１９９，１４９，３７８ ６．０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９．１０ ８．５８ ６．０６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４，２５３，８６３，２７３ －２４．０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０．８６ －２４．０４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１９２，２５１，２９２ ２，１９２，２５１，２９２ －１１．４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４５７ ０．４４５７ －１１．４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

股收益

（

元

）

０．４４３４ ０．４４３４ －１１．７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０４ ５．０４

减少

１．４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０２ ５．０２

减少

１．４７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元

）

处理非流动资产净收益

２，８３１，３３７

政府补助

４，１１５，７７２

其他收益

８，４１１，４５４

小计

１５，３５８，５６３

减

：

所得税影响

３，８６５，３５７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１１，４９３，２０６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１１，３６０，３９８

汇兑损益对本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情况表：

单位：亿元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 增减幅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９２３ ２４．７６０ －１１．４６

汇兑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

３．２２８ ２．８９１ １１．６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经营性净利润

１８．６９５ ２１．８６９ －１４．５１

每股经营性净利润

０．３８

元

０．４４

元

－１４．５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０５，４３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

股

）

种类

（ Ａ、Ｂ、Ｈ

股或其它

）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１，９４９，０７１，９４５ Ｈ

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３２７，９０２ Ａ

股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６，６６７，５９２ Ａ

股

东吴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７４，６４７ Ａ

股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７１２，２４１ Ａ

股

ＤＡ ＲＯＳＡ ＪＯＳＥ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ＭＡＲＩＡ ５，０００，０００ Ｈ

股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２１２，８９０ Ａ

股

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８１，０５４ Ａ

股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２８，９００ Ａ

股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０００ Ａ

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Ｈ

股的结算公司，以代理人身份持有公司股票。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主要

Ｈ

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主要股东名称

股份类

别

持有股份数目

（

股

）

（

附注

１）

身份

权益种

类

占公司

Ｈ

股类别

之百分比

占公司股本

总数之百分

比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ａｓｅ ＆

Ｃｏ．

Ｈ

股

３３１，５８０，７３０（Ｌ）

１１，２５５，３３４

（Ｓ）

１２４，６８８，７５４

（Ｐ）

（

附注

２）

实益拥有人

，

投资经理及

保管人

－

法

团

／

核准借出

代理人

公司

１６．９３％（Ｌ）

０．５７％（Ｓ）

６．３７％（Ｐ）

６．７４％（Ｌ）

０．２３％

（Ｓ）

２．５４％

（Ｐ）

Ｔｅｍｐｌｅｔｏｎ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ｔｄ．

Ｈ

股

２７２，４５３，０００（Ｌ）

投资经理 公司

１３．９１％（Ｌ） ５．５４％（Ｌ）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Ｉｎｃ． Ｈ

股

１５２，９９０，１８５（Ｌ）

１２，１４５，９９２

（Ｓ）

（

附注

３）

所控制法团

的权益

？

公司

７．８１％（Ｌ）

０．６２％（Ｓ）

３．１１％（Ｌ）

０．２５％

（Ｓ）

ＢＮＰ Ｐａｒｉｂ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ＳＡ

Ｈ

股

１１７，６４１，２０７（Ｌ）

投资经理 公司

６．００％（Ｌ） ２．３９％（Ｌ）

附注：

１．

（

Ｌ

）表示好仓； （

Ｓ

）表示淡仓； （

Ｐ

）表示借出的权益。

２．

于好仓的

Ｈ

股总权益中包括以实益拥有人身份持有的

２７

，

９５６

，

５０８

股

Ｈ

股， 及以投资经理身份持有的

１７８

，

９３５

，

４６８

股

Ｈ

股，及以保管人

－

法团

／

核准借出代理人身份持有的

１２４

，

６８８

，

７５４

股的

Ｈ

股借出权益。

淡仓

Ｈ

股之总权益以实益拥有人身份持有。

在好仓

Ｈ

股之总权益中，

９

，

７３５

，

３３５

股

Ｈ

股以衍生工具持有。

在淡仓

Ｈ

股之总权益中，

７

，

９２３

，

９３５

股

Ｈ

股以衍生工具持有。

３．

在淡仓

Ｈ

股之总权益中，

３９１

，

０３７

股

Ｈ

股以衍生工具持有。

§３重要事项

３．１

总体经营业绩

㈠运营数据总揽

第一季度

增减幅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

煤炭业务

（

千吨

）

原煤产量

１５，７１２ １２，３６６ ２７．０６

商品煤产量

１４，７３６ １１，３００ ３０．４１

商品煤销量

２０，８９３ １２，０４５ ７３．４６

２、

铁路运输业务

（

千吨

）

货物运量

４，５２４ ４，５１９ ０．１１

３、

煤化工业务

（

千吨

）

甲醇产量

１７２ １１２ ５３．５７

甲醇销量

１７０ １０８ ５７．４１

４、

电力业务

（

万千瓦时

）

发电量

３１，９３３ ３３，９４０ －５．９１

售电量

２１，２５４ ２１，４０５ －０．７１

５、

热力业务

（

万蒸吨

）

热力产量

８２ ７８ ５．１３

热力销量

１６ １４ １４．２９

㈡本集团主营业务分部经营情况

１

、煤炭业务

⑴

煤炭产销量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本集团生产原煤

１

，

５７１

万吨，同比增加

３３５

万吨或

２７．１％

；生产商品煤

１

，

４７４

万吨，同比增加

３４４

万吨或

３０．４％

；销售商品煤

２

，

０８９

万吨，同比增加

８８５

万吨或

７３．５％

，其中对内销售煤炭

３２

万吨，对外销售煤炭

２

，

０５７

万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本集团煤炭产、销量如下表：

单位：千吨

第一季度

增减幅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一

、

原煤产量

１５，７１２ １２，３６６ ２７．０６

１、

公 司

８，４２５ ８，０２５ ４．９８

２、

山西能化

① ３３１ ２６３ ２５．８６

３、

菏泽能化

② ７３１ ６５０ １２．４６

４、

鄂尔多斯能化

③ １，８５１ ６２８ １９４．７５

５、

兖煤澳洲

④ ４，３７４ ２，８００ ５６．２１

二

、

商品煤产量

１４，７３６ １１，３００ ３０．４１

１、

公 司

８，３９９ ７，９３８ ５．８１

２、

山西能化

３２３ ２５４ ２７．１７

３、

菏泽能化

６８４ ２６０ １６３．０８

４、

鄂尔多斯能化

１，８５１ ６２８ １９４．７５

５、

兖煤澳洲

３，４７９ ２，２２０ ５６．７１

三

、

商品煤销量

２０，８９３ １２，０４５ ７３．４６

１、

公 司

８，３５２ ７，４５８ １１．９９

２、

山西能化

２７２ ２２５ ２０．８９

３、

菏泽能化

６７３ ２２４ ２００．４５

４、

鄂尔多斯能化

１，８５１ ６２８ １９４．７５

５、

兖煤澳洲

３，８３５ ２，７１７ ４１．１５

６、

外 购 煤

５，９１０ ７９３ ６４５．２７

注：

①

“山西能化”指兖州煤业山西能化有限公司；

②

“菏泽能化”指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

③

“鄂尔多斯能化”指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

④

“兖煤澳洲”指兖州煤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⑵

煤炭销售价格

受国内外煤炭市场影响，本集团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煤炭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单位：元

／

吨

第一季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增减幅

（％）

一

、

公司

６９１．５６ ６９１．５９ －０．００４ ６８６．０１

二

、

山西能化

４６８．２１ ４４６．１９ ４．９４ ４６７．６７

三

、

菏泽能化

８４４．９３ ８０７．４１ ４．６５ ９１２．８６

四

、

鄂尔多斯能

化

２７７．１６ ３１４．５３ －１１．８８ ２９０．７１

五

、

兖煤澳洲

６５３．６ ９０７．２２ －２７．９６ ９２９．８

六

、

外购煤

７０６．３５ ８１７．３ －１３．５８ ７２２．３４

本集团平均价格

６５４．１ ７２６．４３ －９．９６ ７０７．６８

⑶

煤炭销售成本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本集团煤炭业务销售成本为

９０．２５２

亿元，同比增加

５０．００５

亿元或

１２４．２％

。 主要是由于：

①

外购煤销量增加

５１２

万吨或

６４５．３％

，使外购煤销售成本增加

３５．３０４

亿元；

②

本集团自产煤销量增加，使煤炭销售

成本增加

１４．７０１

亿元。

单位：千元、元

／

吨

第一季度

增减幅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公 司

销售成本总额

２，７３１，５５６ ２，１５９，７１６ ２６．４８

吨煤销售成本

３２７．０６ ２８９．６１ １２．９３

山西能化

销售成本总额

８７，０９３ ７６，４７５ １３．８８

吨煤销售成本

３１９．６７ ３３９．４２ －５．８２

菏泽能化

销售成本总额

３１５，７１３ １６９，４０１ ８６．３７

吨煤销售成本

４６８．８７ ７５６．０３ －３７．９８

鄂尔多斯能化

销售成本总额

３２７，６６８ ６２，４２９ ４２４．８７

吨煤销售成本

１７７．０４ ９９．４７ ７７．９８

兖煤澳洲

销售成本总额

１，５４７，３５６ １，１２１，１０５ ３８．０２

吨煤销售成本

４０３．５ ４１２．６１ －２．２１

外 购 煤

销售成本总额

４，１６１，６５４ ６３１，２９３ ５５９．２３

吨煤销售成本

７０４．１９ ７９５．８２ －１１．５１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 公司煤炭业务销售成本为

２７．３１６

亿元， 同比增加

５．７１８

亿元或

２６．５％

； 吨煤销售成本为

３２７．０６

元，同比增加

３７．４５

元或

１２．９％

，主要是由于：

①

员工工资增加使吨煤销售成本增加

３１．６６

元；

②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公司上调了本部各矿采矿权有偿使用费预提标准，使吨煤销售成本增加

２．８９

元。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菏泽能化煤炭业务销售成本为

３．１５７

亿元，同比增加

１．４６３

亿元或

８６．４％

；吨煤销售成本为

４６８．８７

元，同比减少

２８７．１６

元或

３８．０％

，主要是由于商品煤销量同比增加

４５

万吨或

２００．５％

，使单位固定成本减少。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鄂尔多斯能化煤炭业务销售成本为

３．２７７

亿元，同比增加

２．６５２

亿元或

４２４．９％

，主要是与去

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新增文玉煤矿销售成本；吨煤销售成本为

１７７．０４

元，同比增加

７７．５７

元或

７８．０％

，主要是由

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在核算销售成本时，未计入应摊销的采矿权费用。

２

、铁路运输业务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公司煤炭运输专用铁路资产完成货物运量

４５２

万吨，与上年同期持平；实现铁路运输业务

收入（按离矿价结算并由客户承担矿区专用铁路资产运费的货物运量实现的收入）

１．１７７

亿元，同比减少

１

，

４８８

千元或

１．２％

。 铁路运输业务成本为

７７

，

４５４

千元，同比增加

５

，

９５９

千元或

８．３％

。

３

、煤化工业务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本集团甲醇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甲醇产量

（

千吨

）

甲醇销量

（

千吨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增减幅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增减幅

（％）

１

季度

１

季度

１

季度

１

季度

１、

榆林能化注

１５３ １０１ ５１．４９ １５２ ９９ ５３．５４

２、

山西能化

１９ １１ ７２．７３ １８ ９ １００

注：“榆林能化”指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限公司。

销售收入

（

千元

）

销售成本

（

千元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增减幅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增减幅

（％）

１

季度

１

季度

１

季度

１

季度

１、

榆林能化

２８９，９９７ １８０，８８６ ６０．３２ ２３５，２１５ １８９，５４０ ２４．１

２、

山西能化

３６，８３６ １７，３０６ １１２．８５ ３８，５２０ ２８，６０６ ３４．６６

４

、电力业务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本集团电力业务经营情况如下表：

发电量

（

万千瓦时

）

售电量

（

万千瓦时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增减幅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增减幅

（％）

１

季度

１

季度

１

季度

１

季度

１、

华聚能源

① ２４，７７７ ２５，０４９ －１．０９ ２０，８１３ ２０，６４５ ０．８１

２、

榆林能化

７，１５６ ７，１５０ ０．０８ ４４１ ５９３ －２５．６３

３、

山西能化

② － １，７４１ － － １６７ －

注：

①

“华聚能源”指山东华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②

因燃料成本过高，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山西能化所属电厂停产。

销售收入

（

千元

）

销售成本

（

千元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增减幅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增减幅

（％）

１

季度

１

季度

１

季度

１

季度

１、

华聚能源

７９，８０３ ７０，１９６ １３．６９ ５３，９８８ ５２，３７６ ３．０８

２、

榆林能化

１，１０１ １，３５２ －１８．５７ １，４８８ ２，２８１ －３４．７７

３、

山西能化

－ ３９２ － － １，６３６ －

５

、热力业务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华聚能源生产热力

８２

万蒸吨，销售热力

１６

万蒸吨，实现销售收入

２６

，

５９０

千元，销售成本为

１４

，

１０２

千元。

３．２

本集团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千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增减幅

（％）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２２，６４６，１３６ １８，０９６，６５３ ２５．１４

销售收入增加

；

票据到期变现及票

据贴现

。

应收票据

３，５７１，９４０ ７，１４６，４４１ －５０．０２

公司减少了承兑汇票结算方式

、

票

据到期变现及票据贴现

。

预付款项

３，０３９，７２８ ８２４，４１２ ２６８．７１

①

预付外购煤款增加

１９．１７４

亿元

；

②

鄂尔多斯能化预付设备款增加

１．９５２

亿元

。

资产合计

１０１，６１８，２３０ ９７，５０４，１２９ ４．２２ —

应付利息

１７７，４０２ ２５２，４６９ －２９．７３

报告期内鄂 尔多斯能 化 支 付 了

１．１５１

亿元资金占用费

。

负债合计

５６，１７３，７２２ ５４，６３８，７９６ ２．８１ —

２

、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千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季度

２０１１

年

１

季度

增减幅

（％）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１４，３９５，５３４ ９，３３９，８３０ ５４．１３

①

自 产 煤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加

１３．８７４

亿元

。

其中

：

煤炭销量增加

，

使煤炭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２４．２５１

亿元

；

煤炭销售价格下跌

，

使煤炭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１０．３７７

亿元

。②

外购煤销售收入同

比增加

３５．２６１

亿元

，

主要是由于外

购煤销量增加

。

营业成本

９，７９５，５１０ ４，６１６，９２５ １１２．１７

煤炭销量同比增加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６３，６５０ １２５，８８４ ３０．００

国内自产煤销量

、

收入同比增加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１９２，２５１ ２，４７５，９７２ －１１．４６ —

３

、现金流量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千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季度

２０１１

年

１

季度

增减幅

（％）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２５３，８６３ ５，５９９，８７６ －２４．０４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同比增加

７１．３７３

亿

元

；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７０．９８４

亿元

；

支付给员工的薪酬

及福利同比增加

６．２７８

亿

元

；

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

增加

６．５４６

亿元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８３，０６８ －４，４９７，３９０ －６９．２５

收购资产和股权投资同比

减少

，

使现金净流出额同

比减少

３２．５６８

亿元

；

支付

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同比增加

，

使现金流出

额同比增加

１．６９６

亿元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５８，１８７ １，３８８，６６３ －２．１９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

增加

１５．５９６

亿元

；

偿还债

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１１．６２８

亿元

；

偿还利息支

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４．４７１

亿元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２８１，０９５ ２，５１１，５２０ ７０．４６ —

３．３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３．１

兖煤澳洲与格罗斯特煤炭有限公司提议合并

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公

司、兖煤澳洲、澳大利亚上市公司格罗斯特煤炭有限公司（

Ｇｌｏｕｃｅｓｔｅｒ Ｃｏａｌ Ｌｔｄ

，“格罗斯特”）分别签署《合并提

案协议》及《补充协议》。

兖煤澳洲剥离部分资产后，与格罗斯特（扣除现金分配价值）采用安排方案的方式进行换股合并。 本次交

易完成后，兖州煤业将持有兖煤澳洲约

７８％

股份，格罗斯特现有股东将持有兖煤澳洲约

２２％

股份，兖煤澳洲取

代格罗斯特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格罗斯特将向其合并前登记在册的股东实施现金分配合计

７

亿澳元。 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兖州煤业

将对格罗斯特股东所持合并后兖煤澳洲股份提供最高每股

３

澳元的价值保障。

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获得澳大利亚财政部有条件批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获得山东省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在实施合并交易前还需履行中国及澳大利亚相关主管部门审批程序。

详情请见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的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兖州煤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与格罗斯特

煤炭有限公司提议合并的公告》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兖州煤业澳大

利亚有限公司与格罗斯特煤炭有限公司合并交易进展公告》，该等公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

易所网站、公司网站及

／

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３．３．２

收购北宿煤矿、杨村煤矿整体资产

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拟出资

８．２４１４

亿元收购兖矿集团有限公

司拥有的北宿煤矿、杨村煤矿整体资产。 该项交易尚需履行国有资产转让程序，以及就采矿权转让获得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的批准。

详情请见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兖州煤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该等公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公司网站及

／

或中

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３．３．３

修改公司《章程》

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就《章程》中涉及董事会在企业管治方面

的职责及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修订。

有关《章程》修订详情请见日期分别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和《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该等公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公司网站及

／

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为回报股东长期以来对公司的支持，公司董事会建议按一贯坚持的派息政策派发

２０１１

年度现金股利人民

币

２８．０３５

亿元（含税），即每股人民币

０．５７

元（含税）。于报告期内尚未召开股东大会对股息分配方案进行审议，该

等股息分配方案将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并于股东周年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若被通过）发放给公

司所有股东。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位民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８８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

３２９

号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外招楼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李位民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情况如下表：

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

人数

５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

代理人

）

４

外资股股东人数

（

代理人

）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

，

４３４

，

３７４

，

１７８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

，

６００

，

４８５

，

８６４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８３３

，

８８８

，

３１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９．８２７％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２．８７３％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６．９５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刊登了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 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公司

８

名董事、

４

名监事及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３

名董事、

２

名监事

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批准了以下决议：

一、批准《关于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外发行美元债券的议案》；

（一）批准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在境外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１０

亿（含

１０

亿）美元债券；

（二）批准公司向发行主体提供担保；

（三）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

议，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处理本次债券发行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１

、 根据具体情况与牵头行协商确定和实施本次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合适的发行主

体、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及多品种发行、各期及各品种发行规模及期限的安排、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定

价方式、债券面值、票面利率、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评级安排、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细节、担保事项、

债券发行、登记注册、上市等与发行方案相关的全部事宜；

２

、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债券发行上市的中介机构，签署与本次债券发行上市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担保协议、债券契约、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债券上市协议等，以及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包括但不限于初步及最终债券发行备忘录，与本次债券发行相关并按上海

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需发布的所有公告等）；

３

、决定并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４

、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的申报及上市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债

券发行、上市及本公司向发行主体提供担保的申报材料，签署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５

、如适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关于境外发行债券政策发生变化时，或市场条

件出现变化时，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对本次债券发行方

案进行相应调整；

６

、办理与本次债券发行有关的其他具体事项；

（四）本次债券发行事项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本次授权的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本次债券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失效或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视届时是否已发行债券而定）。

二、批准《关于修订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

章程

＞

和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注：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须放弃表决权、须放弃赞成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均

为

０

。

三、律师见证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会

议点票的监察员。

公司委托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金杜律师事务所委

派唐丽子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经其审验认为：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监事、监票人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附表：《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统计表》。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议案名称

有表决权股份数

（

股

）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

（

股

）

占该议案

有表决权

票数

（

股

）

占该议案

有表决权

票数

（

股

）

占该议案

有表决权

１

关于在境外发行美

元债券的议案

３，４３４，３７４，１７８

总计

： ３，４２１，１３３，７１８ ９９．６１４５％

总计

： ９，２３２，４６０ ０．２６８８％

总计

： ４，００８，０００ ０．１１６７％

境内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７０５２％

境内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内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０ ０％

境内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４８５，８６４ ０．０１４１％

境内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内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０ ０％

境外流通股

： ８２０，６４７，８５４ ２３．８９５１％

境外流通股

： ９，２３２，４６０ ０．２６８８％

境外流通股

： ４，００８，０００ ０．１１６７％

２

关于修订兖州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

《

章

程

》

和

《

董事会议事

规则

》

的议案

３，４３４，３７４，１７８

总计

： ２，７７９，９１１，１４９ ８０．９４３７％

总计

： ６４９，９０７，０６６ １８．９２３６％

总计

： ４，５５５，９６３ ０．１３２７％

境内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７０５２％

境内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０ ０．００００％

境内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０ ０％

境内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２３，７００ ０．０００７％

境内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４６２，１６４ ０．０１３５％

境内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０ ０％

境外流通股

： １７９，８８７，４４９ ５．２３７９％

境外流通股

： ６４９，４４４，９０２ １８．９１０１％

境外流通股

： ４，５５５，９６３ ０．１３２７％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８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以书面送达

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山东省邹城市公司总部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

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

１１

名董事一致赞成，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批准《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批准《关于收购北宿煤矿、杨村煤矿的议案》。

１

、批准公司出资

８２４

，

１４２

，

３００

元收购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兖矿集团”）拥有的北宿煤矿、杨村煤矿整体资

产；

２

、批准公司与兖矿集团、兖矿集团北宿煤矿有限公司签署《资产转让协议》；

３

、授权董事、财务总监吴玉祥先生代表公司，确定并签署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协议和法律文件，有权对

各项协议和法律文件文本做出必要修改；负责组织办理产权交易和资产交割相关事宜。

有关详情请见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该等公告载于上交所网

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

／

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三、通过《关于兖州煤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３０

亿美元贷款展期的议案》，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讨论审

议。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以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办理以下事项：

１

、将兖州煤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兖煤澳洲公司”）

３０

亿美元贷款展期五年，兖州煤业继续向兖煤澳洲公

司提供担保；

２

、确定贷款展期协议、担保合同和其他涉及法律文件的具体条款，签署相关协议、合同及法律文件，负责

组织办理贷款展期及担保等有关事宜。

四、通过《关于对澳大利亚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讨论审议。

１

、批准兖煤澳洲公司择机办理不超过

１７

亿澳元的融资业务，兖州煤业根据需要提供担保；

２

、批准兖煤澳洲及其子公司向附属公司提供不超过

３

亿澳元的日常经营担保；

３

、授权董事、财务总监吴玉祥先生代表公司，确定融资协议、担保合同和其他涉及法律文件的具体条款，

签署相关协议、合同及法律文件；负责组织办理有关融资及担保等具体事宜。

有关前述担保事项详情请见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该等公告载于上交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

／

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五、批准《关于设立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济东物业服务中心的议案》。

批准设立济东物业服务中心，负责公司济东矿区的物业后勤服务。

六、决定召开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公司将适时发出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８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３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应出席监事

６

人，实际出席

６

人，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宋国先生主持。

经出席会议监事一致赞成，会议审议通过了：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季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

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８８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 、“公司”或“本公司”） 收购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兖矿集

团”）拥有的北宿煤矿和杨村煤矿整体资产（“本次交易”）。 兖矿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５２．８６％

股

权，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加公司后备煤炭资源储备，提高公司煤炭产量和盈利能力。

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情况：公司与兖矿集团过去

２４

个月中发生的关联交易详情，请参见本公告“八、历史

关联交易情况”。

交易风险：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国有资产交易程序以及获得国土资源部门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批准收购北宿煤矿、杨村煤

矿的议案》，批准公司以经评估的合并净资产值

８２４

，

１４２

，

３００

元为转让价款，收购兖矿集团拥有的北宿煤矿和杨

村煤矿整体资产。

兖矿集团是兖州煤业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２６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２．８６％

。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共

１１

人，

４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７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并批准本次交易。 参加表决的

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本公司

４

名独立董事全部赞成《关于审议批准收购北宿煤矿、杨村煤矿的议案》，认为本次交易条款按一般

商业条款订立，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即可，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本

次交易涉及国有资产（其中包括采矿权）转让，因此，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国有资产交易程序，采矿权转让尚需获

得国土资源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兖矿集团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３３．５３

亿元，法定代表人王信，主要从事煤炭、煤化工、煤电

铝及机电成套设备制造等业务。 住所为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

２９８

号。

兖矿集团

２０１１

年实现利润总额

１００．０４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

，

３９７．２２

亿元，净资产

４２１．６３

亿元，生产

经营情况正常。

兖矿集团北宿煤矿有限公司（“北宿公司”）为兖矿集团全资附属公司，除拥有北宿煤矿采矿权外并无经营

性业务。

本公司与兖矿集团在过去

２４

个月中发生的关联交易详情，请见本公告“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兖矿集团拥有的北宿煤矿和杨村煤矿整体资产。 具体包括：

１

、北宿煤矿、杨村煤矿全部资产及负债；

２

、北宿煤矿和杨村煤矿为实际出资人的相关权益：包括北宿煤矿为实际出资人的邹城兖矿北盛工贸有限

公司（“北盛工贸”）

１００％

股权、杨村煤矿为实际出资人的山东圣杨木业有限公司（“圣杨木业”）

３９．７７％

股权以及

济宁市洁美新型墙材有限公司（“洁美墙材”）

２０％

股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北宿煤矿和杨村煤矿

北宿煤矿和杨村煤矿是兖矿集团所拥有的位于山东省兖州煤田的两座在生产矿井。

北宿煤矿于

１９７６

年建成投产，井田面积

２９．２４

平方公里，煤种主要为炼焦配煤和动力用煤。 核定生产能力

１００

万吨

／

年，

２０１１

年生产原煤

９５

万吨。 剩余可采储量

１

，

７４５

万吨，剩余可采年限

１２．４６

年。

杨村煤矿于

１９８９

年建成投产，井田面积

２７．４６

平方公里，煤种主要为炼焦配煤和动力用煤。 核定生产能力

１１５

万吨

／

年，

２０１１

年生产原煤

１０２

万吨。 剩余可采储量

２

，

１７６

万吨，剩余可采年限

１３．５２

年。

２

、相关权益公司情况

（

１

）北盛工贸。于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２４０．４

万元，由北宿煤矿

１００％

出资。主要经营矸石拣选及

加工、普通货运、塑料制造等

（

２

）圣杨木业。 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为

１

，

５０８．５

万元， 杨村煤矿出资

６００

万元， 控制圣杨木业

３９．７７％

股权；杨村煤矿工会委员会持有圣杨木业

６０．２３％

股权。 主要经营装修装饰材料的加工、销售及进出口

等。

（

３

）洁美墙材。 于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３６０

万元，杨村煤矿出资

７２

万元，控制洁美墙材

２０％

股权，

兖州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持有洁美墙材

８０％

股权。 主要经营生产销售煤矸石烧结砖。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 山东省国资委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对评估结果进行了核准。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经审计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７，０３９．２１ １９，１３７．１７ ２，０９７．９６ １２．３１

非流动资产

３９，９４３．６７ １０６，０７７．３１ ６６，１３３．６４ １６５．５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６００．４６ ５６９．３４ －３１．１２ －５．１８

固定资产

２３，７６０．８１ ５５，７８５．１２ ３２，０２４．３１ １３４．７８

在建工程

４３８．００ ４５１．９６ １３．９６ ３．１９

无形资产

１４，０２７．２１ ４８，２７４．７１ ３４，２４７．５０ ２４４．１５

其中

：

采矿权

１４，０２６．６８ ４８，２７３．５１ ３４，２４６．８３ ２４４．１５

资产总计

５６，９８２．８８ １２５，２１４．４８ ６８，２３１．６０ １１９．７４

流动负债

４３，７３４．１５ ４３，１０３．４７ －６３０．６８ －１．４４

非流动负债

－３０３．２２ －３０３．２２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４３，４３０．９３ ４２，８００．２５ －６３０．６８ －１．４５

净 资 产

１３，５５１．９５ ８２，４１４．２３ ６８，８６２．２８ ５０８．１４

交易标的经审计的净资产帐面价值为

１．３５５２

亿元， 评估值为

８．２４１４

亿元， 增值

６．８８６２

亿元， 增值率为

５０８．１４％

。 其中无形资产（采矿权）评估值为

４．８２７４

亿元，增值率为

２４４．１５％

；固定资产评估值

５．５７８１

亿元，增值率

为

１３４．７８％

。 固定资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是公司采用的折旧年限短于评估采用的经济寿命年限，且大部分固定

资产已全额计提折旧。

（四）土地租赁

鉴于北宿煤矿和杨村煤矿开采剩余年限较短，为降低收购成本，公司将采用从兖矿集团租赁的方式使用

两个煤矿的土地。

四、有关取得采矿权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次交易标的中包含北宿煤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号：

Ｃ３７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１１１２０１０４７３６

号；有效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采 矿 权 所 有 人 为 北 宿 公 司 ） 和 杨 村 煤 矿 采 矿 权 （采 矿 许 可 证 号 ：

Ｃ３７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１１１２０１０４７３７

号；有效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采矿权所有人为兖矿集团）。

（一）采矿权价款缴纳情况

上述采矿权价款已按国家有关规定全部缴清；

（二）采矿权评估情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采用折现现金流法对上述采矿权进行了评估。 评

估情况请见本公告“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一节。

（三）采矿权转让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涉及采矿权转让事项尚需获得国土资源部门批准。

（四）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对上述采矿权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北宿煤矿和

杨村煤矿为在生产煤矿，其采矿权权属无争议，采矿权的转让尚须取得国土资源部门的批准。。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资产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价款

以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确认的交易标的合并净资产评估值为定价基准，确

定转让价款为

８２４

，

１４２

，

３００

元。

２

、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

协议在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后生效：

（

１

）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

（

２

）协议各方已分别采取了批准协议及所有与本次交易相关文件所要求采取的一切必要的行为，包括但

不限于：

①

兖矿集团董事会及兖州煤业董事会的批准；

②

兖矿集团完成相应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相关法律程序，兖州煤业被依法确定为本次交易的购买方；

③

山东省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并对目标资产评估价值予以核准

／

备案；

④

国土资源部门批准北宿煤矿采矿权及杨村煤矿采矿权的转让行为。

３

、资产交割

除采矿权变更登记手续需按照国土资源部门时间要求办理外，各方应该在协议生效日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

内办理完毕涉及交易标的的主要变更登记手续。

４

、最终价款的支付

兖州煤业应于交割基准日将转让价款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给兖矿集团和北宿公司。

有关转让的一切税费由协议各方依法承担。

５

、土地使用权租赁

兖矿集团承诺将以国土管理部门实际收取的租赁价格，将北宿煤矿和杨村煤矿有关土地使用权转租给兖

州煤业。 公司与兖矿集团将另行签署土地租赁使用协议。

（二）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价款是以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交易标的合并净资产评估值

为基准而厘定。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加公司后备煤炭资源储备，提高公司煤炭产量和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

增可采储量

３９２１．２５

万吨，新增产能

２１５

万吨

／

年。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交易条款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公平合理，符合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公司收购北宿煤矿和杨村煤矿整体资产。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联人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兖矿集团任职情况：

姓 名 兖州煤业任职 兖矿集团任职

李位民 董事长 董事

、

总经理

、

党委副书记

王 信 副董事长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张英民 董事

、

总经理 董事

石学让 董事 副总经理

宋 国 监事会主席 党委副书记

周寿成 监事会副主席 工会主席

、

纪委书记

张胜东 监事 总经理助理

、

副总会计师

甄爱兰 监事 审计部副部长

（二）关联交易情况

１

、持续性关联交易情况

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金融服务协议为执行依据， 本公司与兖矿集团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持续性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影响如下：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执行依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执行金额

（

万元

）

占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比

例

（％）

执行金额

（

万元

）

占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比

例

（％）

一

从控股股东采购材料

物资和设备

《

材料物资供应

协议

》

４２，１６１ １．２１ ６９，６８０ １．４３

二

接受控股股东劳务及

服务

《

劳务及服务供

应协议

》

１８３，７３６ ５．２７ ２０２，１１１ ４．１４

三

控股股东就本集团职

工的保险金免费提供

管理及转缴服务

《

保险金管理协

议

》

１０４，５３０ ３．００ １２３，９５６ ２．５４

四

向控股股东销售煤炭

和材料物资

《

煤炭产品

、

材料

物资供应协议

》

３１２，６６８ ８．９７ ２５７，４４７ ５．２８

五

向控股股东提供电力

及热能供应

《

电力及热能供

应协议

》

２３，５００ ０．６７ １８，０８１ ０．３７

六

接受控

股股东

金融服

务

存款余额

《

金融服务协议

》

１４０，０００ ４．０２ １８２，０００ ３．７３

综合授信

０ ０ ０ ０．００

票据贴现及

金融服务手

续费

０ ０ １，０１２ ０．０２

２

、临时性关联交易情况

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与兖矿集团、陕西延长石油（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共同出资设立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在陕西省投资的煤制

油项目和配套煤矿的筹备开发工作。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５４

亿元，其中兖州煤业和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分别以现金出资

１３．５

亿元，各持有该公司

２５％

股权；兖矿集团以现金出资

２７

亿元，持有该公司

５０％

股权。

九、备查文件

１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３

、《资产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８８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兖州煤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兖煤澳洲”）及其附属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１

、 兖煤澳洲计划对现有

３０

亿美元贷款展期五年，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公司”）将继续对

其提供担保；

２

、 与澳大利亚业务相关的

２０

亿澳元担保。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１

、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兖煤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

２．９

亿美元借款提供担保；

２

、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兖煤国际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或另一家合适的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境外发行

１０

亿美元债券提供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１

、兖州煤业为兖煤澳洲

３０

亿美元贷款展期提供担保。

经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兖煤澳洲在境外贷款

３０．４

亿美元用于收购兖煤资源有限公司（“兖煤

资源”，原菲利克斯煤炭资源有限公司），兖州煤业为该贷款提供了担保。该贷款的本金偿还时间安排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分别偿还

１０．１５

亿美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偿还

１０．１０

亿美元。

为保障战略发展资金需求，兖煤澳洲计划将上述贷款中的

３０

亿美元展期五年，兖州煤业将继续提供担保。

２

、兖州煤业为兖煤澳洲

１７

亿澳元融资提供担保。

根据兖煤澳洲与格罗斯特煤炭有限公司（“格罗斯特公司”）的合并交易安排：在合并交易生效前，兖煤澳

洲需确保

７

亿澳元融资到位，用以支付格罗斯特公司原有股东特别股利和资本返还金；在合并交易完成后，兖

煤澳洲仍需尽合理努力，在日常经营需要时融资

１０

亿澳元。

兖州煤业将根据需要，为兖煤澳洲上述

１７

亿澳元融资提供担保。

３

、兖煤澳洲为其附属公司提供

３

亿澳元日常运营担保。

根据澳大利亚公司日常业务的通行惯例，在发生经营业务时，通常需要母公司对附属公司提供担保。 授权

兖煤澳洲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２０１２

年度对其子公司和共同控制经营实体提供不超过

３

亿澳元的担保。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兖州煤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３０

亿美元贷款展期的议案》和《关于对澳大利亚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１１

人，出席会

议董事

１１

人，出席董事全部赞成并通过上述议案。

前述担保事项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三）本公司累计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事项均是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１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兖煤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

２．９

亿美元借

款提供担保；

２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兖煤国际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或另一家合

适的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境外发行

１０

亿美元债券提供担保。 目前该事项正在履行境内外主管部门相关审

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兖煤澳洲是于

２００４

年依据澳大利亚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兖州煤业在澳大利亚投资项目的管

理，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兖煤澳洲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９７

，

８４３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兖煤澳洲总资产人民币

３

，

５２４

，

５５７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１

，

１３２

，

６６８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包括独立董事）认为前述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

或绝对控股附属公司，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外担保（均是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累计金额为

１２．９

亿美元。 无逾期担保事项。

五、备查文件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

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

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拉巴次仁 董事 因公出差

，

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曾泰

戴扬 董事 因公出差

，

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曾泰

沈明宏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

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牟文

龙宗智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

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甘启义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曾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洪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兰阳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

元

） ２，６５３，５６１，９５６．０６ ２，６４０，９７９，４２１．１３ ０．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８４８，４８０，６４７．２１ １，８７７，１７１，９１６．７４ －１．５３％

总股本

（

股

） ３１７，３１６，５８５．００ ３１７，３１６，５８５．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５．８３ ５．９２ －１．５２％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８７，７７０，６５５．６５ ８２，４６０，３０５．４７ ６．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２０９，６９７．５６ １２，８８８，２３３．２５ －７５．１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２，９２５，４５０．１３ ３０，１２４，６８５．１１ －２０９．３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１１ －１９０．９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５ －８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５ －８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１７％ １．８５％ －１．６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０．２０％ ０．９１％ －０．７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２０，０９８．８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３９，８８４．９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８１，２８８．７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６１，７９６．９５

合计

－４４０，４９２．０３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６４，２９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４８，７７９，７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９８７，２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

９，６６５，２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９７，９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５９２，２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９６，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鸣霄

２，１６４，６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王素芳

１，８００，４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吴广来

１，７３１，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１，３４６，７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７５．１０％

的原因：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国内有色金

属市场持续疲软，本报告期公司自产矿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所致；

预收账款较年初减少

３７１．２１％

的原因，主要是预收账款在本期确认收入结转；

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

４１９６．０９％

，主要是增值税进项税留抵税额增加；

应付股利

３１

，

７３１

，

６５８．５０

元，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待实施；

预计负债较年初减少

８５．０７％

，主要是白银银晨公司本期按铬渣处置量结转原预计的铬渣处置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８０．５４％

，主要是销售收入增加，相应的税金增加；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８．９６％

，主要是销售人员工资增长；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３．０８％

，主要是工资增长、低值易耗品摊销增加、水土保持补偿费增加；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６．２３％

，系短期借款增加导致贷款利息增加；

营业外收入减少

９７．４６％

，主要是本期无税收返还；

营业外支出增加

７２．３１％

，主要是西藏自治区强基惠民驻村工作费用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１７，３１６，５８５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

税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

现金分红和转增股本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完成

，

公司总股本

由

３１７，３１６，５８５

股增至

４７５，９７４，８７７

股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

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 － －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发行时所作承诺

西藏自治区矿

业发展总公司

公开作出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

进一步

规范关联交易的承

诺以及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

。

截止本报告日

，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会严格按

照承诺

，

履行承诺义务

，

尚无违反承诺

之行为

。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 －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 成都 电话沟通 机构

瑞信方正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生产经营情况

，

未提供书面

材料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曾泰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

南二段

２３

号向阳大厦

５

楼召开。 会前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以传真、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

通知了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５

人（董事拉巴次仁先生、戴扬先生、独立董事沈明宏先生、

龙宗智先生因公出差，分别委托董事曾泰先生、独立董事牟文女士、甘启义先生出席本次董事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曾泰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改条款具体内容附后。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合作进行西藏罗布萨铬铁矿地球物理勘

探及技术开发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公司本日公告的《公司与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合作进行西藏罗布萨铬铁矿地球物

理勘探及技术开发的公告》（

２０１２－００９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公司本日公告的《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１０

）。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公司章程修改条款

一、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１７

，

３１６

，

５８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转增股本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完成，公司总

股本增至

４７５

，

９７４

，

８７７

股。 现将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和股份数作相应修改：

１

、原《公司章程》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１７

，

３１６

，

５８５

元。

修改为《公司章程》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７５

，

９７４

，

８７７

元。

２

、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３１７

，

３１６

，

５８５

股，全部为普通

股。

修改为《公司章程》第十九条：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４７５

，

９７４

，

８７７

股，全部为普通

股。

二、根据西藏自治区工商局的有关要求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将《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修改如下：

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经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许可经营项目：铬铁矿（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硼矿（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铜矿；锂矿、硼、氯化钠、氯化钾开采及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多晶硅的采购及销售；固体矿产勘查、勘查工程施工；控制测量、地形测量、矿山测量丙级（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业务；矿业技术咨询；土畜产品、中药材、运输设备的销售（以上项目涉

及行政许可的、凭行政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修改为《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许可经营项目：铬铁矿（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硼矿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铜矿；锂矿、硼、氯化钠、氯化钾开采及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多晶硅的

采购及销售；固体矿产勘查、勘查工程施工；控制测量、地形测量、矿山测量丙级（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业务；矿业技术咨询；房屋租赁；土畜产品、中药材、运输设备的销售（以上项目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行政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证券简称：西藏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与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合作进行

西藏罗布萨铬铁矿地球物理勘探及技术开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合作情况概述

为充分发掘西藏罗布萨铬铁矿的生产潜能，延长其服务期限，为公司主营业务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多

条件，公司拟与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合作进行西藏罗布萨铬铁矿地球物理勘探及技术开发

项目。 进行本项目公司需投入一千二百万元人民币。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

本项议案。 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

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作对方介绍

国防科技大学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其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主要开展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数据分析

与展现、大项工程项目组织管理与总体技术、体系与系统工程等领域研究，固定资产

３．７

亿元。 学院法人代

表为院长查亚兵。 该单位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西藏罗布萨铬铁矿的基本情况

罗布萨铬铁矿区地处西藏山南地区曲松县罗布萨镇，

Ⅰ

、

Ⅱ

矿群权利归属于本公司所有，是我国目前

最大的铬铁矿体。 随着铬铁矿采矿活动的持续进行，公司将可能面临罗布萨铬铁矿区后备资源不足的局

面，因此，寻找新资源已成为我公司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本次合作事项，公司拟向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支付的总费用为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

人民币，以现金方式分期交付。

２

、本次合作中公司向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提供现场后勤工作服务、相关授权书以及地

质资料；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负责按照工期安全施工，并组织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合作完

成相关工作，解答勘查项目中的技术问题，并按时向公司提供工作报告、原始数据，服从公司对相关工作

的督促。

３

、本次项目以提交报告的方式进行验收，项目保证期一年， 保证期内若发现存在非因本公司使用、

保管不当引发的服务质量缺陷，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应负责返工或者采取补救措施。

４

、本次合作项目中完成的地球物理勘探成果及管理信息系统归公司所有，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

管理学院如要发表技术成果须经公司认可； 技术开发成果归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所有，并

免费在本项目中使用，软件成果免费在其承担的公司后续项目中使用。

５

、违约方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条款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６

、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出现纠纷，双方和解或调解不成，则向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所在

地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五、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的目的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探测工作区

１０００

米埋深范围的密度、磁性和电性异常体的发

育情况，分析工作区地层的起伏形态、规模断裂发育情况。 为地质解释和资源评估提供地球物理依据，指

导钻孔布设。 第二，探测调查区内可能存在的三度体规模大于埋深

１５％

隐伏铬铁矿。 第三，探测

５００～１０００

米埋深范围内可能存在三度体规模大于埋深

２０％

隐伏铬铁矿。 第四，形成公司勘探技术支撑和沉淀。

可能存在的风险：探区范围内深部不发育预期规模的隐伏矿。

对公司的影响：如果勘探发现了预期的规模矿产，可以为公司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支撑公司的快速

发展，同时为公司下一步的探区优选提供技术支撑。 如果勘探没有发现预期的规模矿产，可为公司及时调

准矿权区选择赢得时间，节省大量的钻探和开发费用。

六、其他

本次董事会通过上述合作议案后，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上述合作事项并签署相关合

同。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２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现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３０－１１

：

３０

二、会议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司会议室。

三、股东大会召集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五、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收市，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会议登记办法：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３

：

３０－５

：

３０

）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

卡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及授权委托书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外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

方式登记。

八、会期一个小时，与会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九、联系办法：

公司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和国际城金珠二路

８

号

邮编 ：

８５００００

联系人： 王迎春 仁增曲珍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１－６８７２０９５

传真：

０８９１－６８７３１３２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书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西 藏 矿 业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兖 州 煤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证券简称：西藏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